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 THE CLUB白金卡及金卡會員專享額外迎新獎賞（「推廣」）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的推廣期由 2019年 4月 15日至 2019年 6月 29日（「推廣期」）。 

2. 「客戶」之定義為： 

i. 成功於推廣期内簽訂新戶口（「簽訂新戶口」）所需之所有文件（本行全權決定所有文件之批核）及

晉身成爲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之星展豐盛私人客戶（「新戶口」）之客戶； 

ii. 於適用的指定日期（如表一所示）内一直維持新戶口結餘不少於 HK$8,000,000或其等值；及 

iii. The Club金卡或白金卡會員；及 

iv. 於推廣期內於透過 go.dbs.com/hk-tpctheclub-zh 並成功預約開戶及晉身為星展豐盛私人客戶。 

3. 本推廣不適用於現有星展豐盛私人客戶；或在成為新客戶當日之前 12個月內曾是星展豐盛私人客戶的新客

戶。 

4. 客戶可賺取 20,000 Club積分（「獎賞」）。 

5. 獎賞之換領函將於適用的指定回贈期內(如表一所示)以郵寄方式向合資格的新客戶發出，新客戶登記換領 Club

積分獎賞後，積分將於適用的登記換領期限後(如表一所示)起計 6星期內存至 THE Club白金卡會員賬戶內。

Club積分之計算及換領受 Club HKT Limited的條款及細則限制約束。 

表一： 

 

6. 只有基本戶口持有人方合資格參加本推廣。 

7. 若新客戶在指定回贈期前內成為星展豐盛私人客戶以外的客戶或涉及任何濫用/違規，新客戶將不合資格參加

本推廣。行將從新客戶的戶口扣除獎賞而無須另行事先通知。 

8. 新客戶必須於本行存入本推廣的獎賞時仍然為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及 The Club白金卡或金卡會員。 

9. 每位新客戶只可參加本推廣一次。 

10. 所有獎賞/獎品均不設退換。本行可以其他獎賞/獎品代替而無須事先通知。 

11. 本行可更改/終止本推廣而無須另行通知。本行對開立戶口及有關本推廣的事宜的決定為最終定論。 

12.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新戶口開立日之月份 指定日期 指定回贈期 登記換領期限 

2019年 4月 2019年 6月 29日 2019年 8月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5月 2019年 7月 31日 2019年 9月 2019年 10月 31日 

2019年 6月 2019年 8月 31日 2019年 10月 2019年 11月 30日 

2019年 7月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1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8月 2019年 10月 31日 2019年 12月 2020年 1月 31日 


